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

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工作量要求：随采购人赴新疆、甘肃、山东等地进行棉花公证检验，

为阶段性任务，因工作安排由上级单位指派，根据往年平均工作量按照最多 1240

人天测算，最多 20 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工作总量和人天费用由采购人依据

实际工作量确定。

2.2 服务内容：棉花检验技术服务——开包、扦样、样品搬运、场内运输。

★2.3 人员要求：

2.3.1 配备满足本项目工作量要求的人员；

2.3.2 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无传染病及不良嗜好，能够从事户外体力劳

动；

2.3.3 了解野外作业的安全要求，掌握计算机使用基本常识。

2.3.4 其他要求：

2.3.4.1 供应商应同劳务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劳务人员需要参加采购人的培

训，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

2.3.4.2 供应商负责支付人员劳务费；

2.3.4.3 供应商为人员购买意外伤害险和雇主责任险；

2.3.4.4 人员需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

2.3.4.5 人员需遵守采购人工作现场有关规章制度；

2.3.4.6 供应商负责配备符合采购人要求的人员服装、劳保用品等；

2.3.4.7 供应商按采购人指定的酒店安排人员统一食宿，并负责支付人员差

旅费（交通费、食宿费等）；

2.3.4.8 根据考核情况支付费用，如有扣罚由供应商负责。

2.3.5 制度及规定

2.3.5.1 培训工作管理规定：

培训工作管理规定



为加强抽样检验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保证棉花公证检验数据的准确性，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以下技术培训规定。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保证和提高检验工作质量，以提升抽样检验技术人员检验技能为目的，建立

健全技术培训工作管理体系，严格上岗考核，实现员工技术素质满足棉花公证检

验工作要求。

第二条 组织机构

为保证技术培训、技术考核工作的开展，成立院考核领导小组和培训指导小

组，由技术部负责组织具体培训、考核工作。

第三条 培训工作的开展严格按照本院程序文件《人员培训程序》要求执行。

并根据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棉花公证检验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进行培训，经考

核合格后才可上岗工作。

第四条 培训内容：

一、国务院第 470 号令《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二、中纤发【2022】42 号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印发《棉花质量公证

检验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

三、中纤发【2022】45 号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印发《监管类棉花质

量公证检验工作规程》的通知

中纤发【2022】46 号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印发《棉花质量公证检验

实验室检验工作规程》的通知

中纤发【2022】47 号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关于印发《棉花质量公证检验

工作质量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四、青岛市纤维纺织品检验研究院（以下简称青岛纤检院）《棉花公证检验

工作制度》

五、GB1103.1-2023《棉花 第 1部分：锯齿加工细绒棉》

GB/T6097-2023《棉纤维试验取样方法》

GB/T6102.2-2012《原棉回潮率试验方法 电阻法》

六、青岛纤检院 QTD606-2023《棉花公证检验现场取样作业指导书》

七、青岛纤检院 QTD607-2017《棉花公证检验现场针插式回潮率检测作业指



导书》

八、棉花现场公证检验安全培训。

第五条 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以自学为主，培训小组成员集中培训为辅。针对不同工作组织相关

人员进行培训，集中讲解考核的主要范围，解答提出的问题。

第六条 上岗考核方式

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采取理论知识考核加实际操作考核等方式。棉花杂质

检测以及现场检验取样、扫码工作以理论考核为主，考核以达到本岗位要求为依

据，理论考核分数在 90 分及以上为合格。实际操作为辅，由现场考核人员根据

实际操作填写抽样检验技术人员技术能力评价表，对其技术能力作出评价合格或

不合格。理论和实际操作均合格者才能上岗工作。

第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青岛纤检院。

2.3.5.2 考核规定：

棉花公证检验工作抽样检验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院的棉花公证检验工作程序，严明工作纪律和工作作风，

严格考核制度，提高本院公证检验工作质量，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中的公证检验包括监管仓库棉花公证检验、储备棉（出库、

入库）公证检验、电子撮合交易棉公证检验、期货交割棉等各类公证检验任务。

第三条 棉花公证检验日常考核工作由检验现场负责人负责考核，按月或工

作周期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每日按规定完成上级下发的工作任务，保证工作

质量。如出现考核不合格一次扣罚 100 元。

第四条 违反工作纪律，违反库方有关要求，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责任人辞

退处理。

第五条 违反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国储棉公证检验十不准原则》、《棉花

公证检验行风建设“十二严禁”规定》，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扣罚当日劳务费、

扣罚当月劳务费、责任人辞退等处理。

第六条 工作不认真或工作疏忽造成检测数据错误、取样不符合要求，每发

现一次扣罚 100 元。

2.3.5.3 关于技术服务费报销内部控制：



（1）供应商应同劳务人员签订劳务合同。劳务合同由采购管理部门审查并

存留。

（2）供应商应给提供劳务服务劳务人员投保意外险、雇主险。意外险、雇

主险由采购管理部门审查并存留复印件。

（3）现场人员派驻单三方签字确认后，由采购管理部门审查并留存原件。

（4）供应商负责现场劳务人员的考勤，并按月交采购人现场负责人签字确

认。

（5）报销附件：发票、"棉花公证检验技术服务人员调整确认表"、"棉花公

正检验专业技术服务工作清单"、现场劳务人员的考勤表。本包第一次报销时还

需付采购相关资料、采购事项申请表。"棉花公证检验技术服务人员调整确认表"、

"棉花公正检验专业技术服务工作清单",由采购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劳务

合同、各类保险、人员派驻单的审查情况）。本包最后一次付款，还需附验收表。

2.4 安全责任要求：供应商应根据工作要求和环境要求提供从业人员安全保

障措施，特种作业者须持证上岗。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次任务结束。

3.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新疆、甘肃、山东等地棉花储备库）。

★3.3 付款方式

按期付款。劳务提供结束后，采购人根据工作质量考核情况、双方签字确认

《工作清单》，根据《工作清单》结算。如果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1个月，按月结

算。因项目存在时序性特点，本项目签订合同前供应商已经实施，但采购人尚未

支付的服务费，采购人在本合同项下予以支付；年末如公检任务未结束，按合同

供应商仍需提供技术服务的，按任务量预付。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对服务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

购人有权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完善、调整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



3.5 服务保障

3.5.1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保障，项目服务期间，采购人如遇

到问题,随时可以从成交供应商得到电话支持与帮助。成交供应商需指定一名主

要联系人与采购人联系。若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如果因特殊原因离职或更换电

话，及时通知采购人，并指定合格的接替人员。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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